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央
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（问题3）
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

根据《中共第十四师昆玉市委员会 第十四师昆玉市关于印发〈第十四师昆玉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师市党发〔2023〕2号），师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3已完成整改，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：
1、 整改任务
兵团人工防护林退化总面积达到67.3万亩，退化率为38.7%，其中重度退化22.2万亩，占总面积的12.8%。
2、 整改时限
2025年12月底。
3、 整改目标
加大人工防护林修复力度，保障防护林用水需求，实施退化林修复，提升防护林质量，减轻人工防护林退化比例。
4、 整改措施及整改落实情况
整改措施一：对退化人工防护林数据开展核查，制定修复方案。
整改落实情况：举一反三，摸清底数，科学编制修复方案。一是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，以团场为单位逐一核实了图斑区位、面积、退化程度等基本情况，明确了整改目标；二是完成《第十四师昆玉市退化林修复实施方案》编制并报兵团林业和草原局备案，确定了各团场退化人工防护林修复任务；三是严格按照退化林修复技术规程要求，结合师市年度整改任务完成情况，分年度优化编制了修复作业设计，为整改任务有序推进提供了基础支撑。
整改措施二：开展人工防护林修复养护工程。
整改落实情况：多措并举，依托项目，全面完成整改任务。2022年至2024年，已投入专项资金，并专项用于师市辖区人工防护林补植补造、灌水、除草、修剪及林床修复、病虫害防治等工作。各团场多措并举，通过逐图斑落实落细更替修复、补植修复、采伐修复及修枝、灌溉、病虫害防治等，进一步提升林分质量。
整改措施三：严格落实林长制主体责任。
整改落实情况：纳入林长制考核，压实责任，保障整改工作质量。充分发挥林长制考核“指挥棒”作用，将林木抚育管理、保障灌溉用水、整改任务完成等重点修复工作内容纳入考核，并通过查阅资料、实地核查、部门联审等方式，推动林长制责任压实，保障退化林修复整改工作质量。
公示时间：2025年9月5日至9月18日，共10个工作日。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来函如实反映。
[bookmark: _GoBack]整改责任单位电话：0903-2567927。


  第十四师昆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5日      
— 1 —

